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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张楠之

一家对社会负责的企业
断不会让人“不顾家”

8 月 19 日 ， 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市场官方微
信公众号 “海南直聘 ”消息 ，海南椰树集团公开
招聘职业经理 ，待遇优厚 ，其中总经理有百万年
薪、有别墅奖、有分红股奖、有海景房奖。 但招聘
条件中提到 ，应聘者必须承诺终身在 “椰树 ”服
务 ，承诺做到 “两不 ”即 “忠诚不谋私 ，顾事业不
顾家”。

“忠诚不谋私 ”很容易理解 ，身为企业的一
员 ，尤其是经理人员 ，“忠诚 ”是最基本的要求 ，
“不谋私”也是职业道德的一部分。 至于“承诺终
身在 ‘椰树 ’服务 ”，如果是应聘者的真实意思表
示 ，别人也就无权干涉 ，而且 ，既然是应聘 ，不喜
欢或不愿意作出相应承诺 ，不去应聘也就得了 。
但，“顾事业不顾家”是个什么鬼？

一个人总要有家人 ， 有个与家人共享天伦
之乐的“窝”，这个有家人相伴的 “窝 ”就是 “家 ”；
一个人活着总要干点什么 ，开公司办企业也好 ，
种种地做点小手艺也好 ，既作为谋生手段 ，也从
中找到生活的意义，这个“什么”就是“事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家 ”是一个人的根 ，是
人向外寻求 “事业 ”发展的基础 ，而 “事业 ”则是
一个人在 “家 ”之外的延伸 ，是人与社会发生联
系的凭借。 没有 “事业 ”，则 “家 ”就失去了支撑 ，
自己和家人的生存 、 拓展也会受到影响 ； 没有
“家”，“事业 ”也就失去了根基 ，人也成了无根之
木，成了孤独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事业 ”和 “家 ”其实是
一枚硬币的两面 ，缺了任何一面的支撑 ，硬币都
不能再称之为硬币，另一面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
以 ，很多人家的门上 、室内都会挂一块写着 “家
和万事兴 ”的牌匾或书法作品 ，强调 “家和 ”与
“事兴”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个只顾事业不顾家的人 ，要么没有家 ，要
么他的家与事业原本就是一体的———企业与家
彼此不分 ，生活与工作彼此不分 。 但是 ，达到事
业与家彼此不分 、水乳交融状态的 ，往往都是企
业主 ，他就是企业本身 ，自然可以如此 ，而且 ，实
际上 ，他也不是顾事业不顾家 ，而是已经实现家
与事业的兼顾。

如果是企业主自己实现了事业与家的兼
顾 ，却要求企业的员工 “顾事业而不顾家 ”，这恐
怕就是强人所难了。

家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 ， 也是社会稳定和
谐最基础的依靠。 而一家企业存在的目的，不仅
是赚钱 ，还要创造社会价值 、承担社会责任 ，这
其中 ，就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进而促进劳动
者家庭和谐的责任。

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 但生活的
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工作。 因此，一家有着正确
价值观的企业 ，一家对社会负责的企业 ，断然不
会公然要求员工“不顾家”的。

广东湛江高中毕业生曹某某伪造
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 一度引发全村
拉横幅庆祝。 不过， 多方核验后最终
穿帮。 目前， 当地镇政府正在介入调
查。 （8 月 20 日《新京报》）

假的录取通知书 ， 顶多能骗几天
就会穿帮， 这个结局以及家人可能受
到的伤害， 曹某某打谋划那一刻起就
能预料到， 却仍执意让骗局上演并进
行到底 ，如此 “执著 ”而不计后果的性
格，是最让人担心的问题。

对此， 教育心理学博士沈雅琴老

师认为， 这个孩子的认知是与其年龄
不相符， 属于偏单纯和幼稚， 大众不
宜站在一个制高点去指责， 否则会让
孩子产生心理压力， 压力太大时可能
会做出比较极端的行为 。 她建议 ，应
该更多地给这个孩子心理上的关注 。
学者的观点值得重视。

当然，对此事的调查，与关爱涉事
考生， 找回离家出走的孩子， 并不矛
盾。 教育他懂得守法、懂得担当，也是
关怀和帮助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地警
方表示 ， 男生只是为了向家人逞能 ，
目前未涉及违法犯罪， 会对其进行口
头教育。 当地教育局、镇政府都表示，
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给予宽容 ， 避免

过激行为发生。 可以说， 官方的态度
与心理学者的意见比较吻合 ： 关怀孩
子被放在了第一位。

最新消息是 ， 曹某某目前正在外
面跟兄弟一起打工， 本人表示承认错
误，这令人欣慰。

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 不该被
忽略 ： 假录取通知书的制作贩卖者 ，
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吧？ 不错 ， 弄一
张假的录取通知书这事确由曹某某而
起， 可这件事上， 究竟是一个考生的
需求决定了制售假证者的存在 ， 还是
假证易得， 启发了一个考生的恶作剧
念头，答案并不复杂。

假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事件沸沸

扬扬，当事考生被舆论围观之际，在这起
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售假证者，此
时正躲在背后偷着笑呢———既没人追他
的违法责任，他还因此收益不菲，公平正
义和大众情感上都不能承受。

假文凭、假工作证、假执法证、假驾
驶证、 假的制服等等作假个案时有所
闻，结果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很多时候
让人真假难辨。 甚至社会上时常有人假
冒联合国官员、 假冒部队军官招摇撞
骗，始作俑者其实都是那些制售假证团
伙。 而近年来被大量曝光的假冒身份顶
替上学、顶替就业事件中，制售假证团
伙也都是“功不可没”。

回到此事，笔者认为，可以宽容一

个孩子， 却不能放过制售假录取通知
书的人。 按理说， 执法部门也完全可
以循着网络留痕、 快递流程找到这份
“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源头。

据报道 ， 当前网上制售假高校录
取通知书的生意非常活跃 ， 记者在淘
宝网检索关键词 “录取通知书 ”发现 ，
多家店铺称可定制高校录取通知书 ，
包括专科 、本科 、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
部分商品展示页附有多家高校录取通
知书封面图片。 假证制售的猖獗和某
些网络平台的失守，都令人震惊。

这种情况下 ， 司法和市场监督部
门更有必要对曝出的线索紧追不放 ，
依法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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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清华录取通知书”风波：
宽容孩子，别放过制售假证产业链

8 月 12 日上午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过远程视频系统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赵长青
受贿一案 。 赵长青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该案未当
庭宣判。赵长青现年 67 岁，是中国书法家协会 (下
称 “中书协 ”)原分党组书记 、原副主席 。 检方指
控 ：2006 年至 2019 年 ， 赵长青先后利用职务便
利 ，为他人在获批中书协会员 、当选中书协理事 、
协调工程项目合作等方面谋取利益 ，本人直接或
通过他人收受 12 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486 万
余元，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月 20 日中
国新闻周刊 )

赵长青虽是原中书协副主席， 但他同时还是
分党组书记，按照体制，他是中书协的一把手。 这
意味着赵长青在中书协掌握着 “说一不二 ”的权
力 。 随着赵长青被查 ，隐藏着背后的 “书法腐败 ”
也渐渐浮出水面。

曾任中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的书法家刘佑局
称 ：“在赵长青主政中书协期间 ，把中国书坛的歪
风推向了高峰。 ”吹乱书协风气的是一个“利”字。
当上了书协领导 ， 原来一平尺只有两千元的字 ，
可以蹿升到几万元。 这让一些人挤破脑袋想当选
各级书协领导。

而据了解， 这些年来， 中书协还搞了很多专
业委员会 ，在地方书协 ，名誉主席 、副主席等 “书
官 ”也越来越多 ，这也就增加了 “进贡 ”、分割利益

的机会 。 多位业内人士称 ，南方某省书协曾公开
兜售副主席职务。 “5 万元一个 ，还得有关系才能
买到。 ”公然进行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书协乱象之
严重可见一斑。

另 外 ，权 力 为 书 协 “加 持 ” ，官 员 以 喜 欢 书
法 这 一 “雅 好 ”为 自 己 贪 污 腐 败 打 掩 护 的 现 象
也很为常见 。 近年来 ，被查处的 “官员书法家 ”
不在少数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副局
长 魏 传 忠 、广 东 省 政 协 原 主 席 陈 绍 基 、河 南 省
政协原副主席靳绥东 、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
等落马官员都有喜欢书法的 “雅好 ” ，不少人还
是中书协会员 。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
“书法腐败 ”就露出了端倪 ，如因贪污腐败被判
处 死 刑 的 胡 长 清 ，在 上 个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一 幅
字 “润笔费 ”就高达 9 万元 。 “官员书法家 ”以书
法 “雅好 ”为名收 “雅贿 ”之实 ，也是他们进入书
法圈的一大原因 。 而为了进入官员的朋友圈 ，
为了利用官员提高协会影响力 ，书协也巴不得
官员加入书协 。 这给书协乱象增添了一抺 “权
力魅影 ” 。

要 整 治 书 协 乱 象 ，遏 制 “书 法 腐 败 ” ，就 要
堵住 “腐败漏洞 ” ，比如书协要 “去官 方 化 ” ，厘
清书协与官场的关系 。 书协组织要进行改革 ，
书 法 要 回 归 艺 术 本 质 ，书 协 要 避 免 成 “权 贵 的
奴隶 ” 。

希望赵长青被查能成为彻底整治书协乱象的
开始 ，让书法圈和官场中人都能 “认认真真写字 ,
堂堂正正做人”。

遏制“书法腐败”要袪除“权力魅影”
□戴先任热点快评

所谓 “墓景房 ”，指的是推开窗户 ，就能看
到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墓地景色。 记者梳理
发现 ，目前有关 “墓景房 ”买卖纠纷已在全国
多地上演 ，但诉至法院的结果 ，往往都是购房
者败诉。 败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墓地
不在红线范围内 ，开发商不需要告知购房者 ，
购房者需要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 （8 月 20 日
《法治日报》）

如果小区周边有殡仪馆 、墓地等 ，容易
让 人 与 死 亡 等 不 吉 利 的 讯 息 产 生 联 系 ，会
对 购 房 者 的 心 理 产 生 影 响 。 也 正 因 如 此 ，
“墓景房 ”之于售买双方有着显性的现实利
益冲突 ，虽然基于商业的诚信 ，开发商有理
由告知购房者相关信息 ， 但会屈从于利益
的算计而刻意隐瞒 。 对此 ，过于道德苛责无
实质意义 。

真正能对开发商有约束力的是 ， 商品房
与墓地相邻是否是开发商法律上应当告知的
义务。 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
件并未对小区与墓地之间必须保持的距离明
确加以限定 ，代之以 “小区周围环境 ”的表述 。
然而 ，“小区周围 ” 实际上是一个外延较为模
糊的概念 ，销售方和购房者从各自的立场 、视
角和利益出发 ， 极易形成差异明显的认识和
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 ， 现代城市空间本有着严
格的功能分区 ，正常情况下 ，墓地是不会与住
宅小区杂处的 ， 就像工业区与居住区分开一
样 。 此外 ，一些垃圾填埋 、焚烧等设施选址都
会远离城市以及避开农村居住区。

近些年 ，“墓景房 ” 引发的纠纷之所以越
来越多 ， 究其根源无非是城市扩张或者楼市
下乡，带来的空间秩序冲突。 很多过去在城郊
或者远离城市的公墓 ， 随着城市扩张正在变
成城市的一部分 ， 公墓被入城被相邻而形成
了矛盾。

优化空间布局 、协调空间秩序 ，最好最有
效的手段是规划 。 像 “墓景房 ”严格来讲是可
以避免的 ，因为墓地就在那里 ，对墓地的忌讳
也是大部分国民共同的文化心理 ， 在地段规
划时本可以避开商住用途，设定避让空间。

本不该出现的 “墓景房 ”却真实地存在 ，
很明显是规划管理失灵的结果 ， 其背后是城
市唯房地产迷恋导致的无序建设 。 “墓景房 ”
看起来尽管有所忌讳 ， 但就环境来说大多依
山畔水 ，算得上是优质资源 ，在城市扩张的版
图中容易成为商住开发的优选 ， 在 “看地下
单 ”的土地经济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中 ，规划控
制与管理出现错位与越位。

要让 “墓景房 ”纷争不再出现 ，从根源上
讲 ，是如何给城市的规划管理装上制约的缰
绳 ，让公墓与城市其他部分在规划中有 “硬
隔离 ”。

“墓景房”缘起于规划之乱
□房清江热点快评


